附件2：          

征集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编号：GYSJSWSZXCG-YP2026-004
二、项目名称：药品批量征集生产及配送企业邀请项目

三、项目清单

	包号
	药品名称


	规格
	数量

	1
	盐酸哌唑嗪片
	1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2
	石杉碱甲片
	50u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3
	苯巴比妥片
	30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4
	盐酸米多君片
	2.5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5
	注射用环磷酰胺
	0.2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6
	秋水仙碱片
	0.5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7
	醋酸泼尼松片
	5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8
	肌苷注射液
	2ml:0.1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9
	奥卡西平片
	0.3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0
	乳癖消
	0.67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1
	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
	5ml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2
	维生素B2片
	5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3
	藿香正气口服液
	10ml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4
	肾上腺色腙片
	5m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15
	气滞胃痛片
	0.5g
	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


四、供应商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基本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合法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报价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其配送、管理、物流能力足以保障该药品的供应；

3、报价人须为《四川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平台配送企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药品流通集团型企业只允许一个子公司或分公司参加报价。

五、报价要求

1、报价人对附件各包内药品进行相应品规单独报价。所报价格应包括货物成本、运输、人工、检测、培训、利润、税金等不可预见措施所有费用。

    2、所报药品必须在《四川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上挂网并且符合“两票制”相关规定，且报价供应商须提供生产企业出具的配送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产品授权委托书；

所报药品必须在《四川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上属于挂网品种，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国家基药，医院最终采购价不高于联动参考价；
采购项目的响应均以人民币报价，均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六、商务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药品质量必须符合已颁布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所提供相关资质证件必须齐全、有效；
2、交货日期：供应商确定后，接到采购计划原则上供货时间不超过48小时，急需药品原则上须在6小时内送到；并同时提供“两票制”相关规定资料及科室要求的其他随货同行资料；
3、交货地点：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药剂科指定地点；
4、付款方法和条件：供应商供应的药品按正常途径供货并办理入库手续后，甲方凭乙方开具的送货清单、发票，按医院财务规定的程序办理，付款方式按照医院现有的药品付款规定由财务科统一支付；

5、合同期限：供应商经评审小组确定后与我院签订补充协议，在合同期内，如非正当理由拒供，我院将取消该公司所有品种供货资格，并三年内不得参与我院任何药品采购活动。合同期满后，由采购人根据药品质量、票据情况、供应及时性、售后服务质量、退药及突发事件药品供应、诚信经营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根据考评结果决定下一年度续签、淘汰或者再次征集；

    6、药品效期：药品有效期限不得少于整个药品有效期的一半，近效期药品我院有权拒收；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药品临近过期及已过期，供货公司也将无条件退货；

7、供应商保证所提供药品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凡属质量问题以及运输中出现任何问题负责退换货,在使用过程中若破损，也必须退货；

8、成交供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责任外， 采购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供货资格；成交供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三次以上未按规定履约的同一违约行为时，采购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供货资格；

9、如果采购方在正常保管和使用前题下，因产品原因发生不良事件造成的医疗事故及纠纷，由供货商负责并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及经医患双方调解的费用赔付；若涉及产品质量鉴定，由供货商负责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按鉴定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10、报价人应保证其提供所用资料真实可信，并承担虚假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11、验收方法：按医院对药品的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12、报价响应文件均使用中文，如文件中附有外文资料，必须逐一对应翻译成中文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后附在相关资料后面。

七、报价供应商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1、第四条中所规定的资格条件证明材料复印件各1份；

    2、报价公司代表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3、法人代表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4、提供对所报价药品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1份；

5、报价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6、报价供应商须提供生产企业出具的配送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产品授权委托书。
以上材料除要求提供原件的以外，其他资质可提供加盖报价公司鲜章的复印件，并装订成册1份用文件袋密封，密封文件袋封面注明报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地址。并在密封处加盖报价公司鲜章。

八、确定成交供应商

1、评审小组对报价人的报价文件进行资格审查及符合审查；

2、由评审小组对通过资格审查及符合审查的报价供应商，按照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按照实际报价进行排序；评审小组对询价结果进行集体讨论，按照实际报价从低到高排序，若询价人认为该报价仍较高，可组织报价人进行价格谈判，若达不到一致谈判意见，征集人可重新组织征集。当报价相同时，首选川产药品，次之国产。若报价相同，由评审小组根据所报价公司资质、实力、服务质量、信誉、业绩等情况并结合以上要求确定中选单位。当排名第一的供应商不能履约时，可以选择由排名第二的候选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以此类推，如排名前三名的供应商均不能履约时，本次征集无效，采购人可重新征集；

3、评审小组确定供应商后，并在医院网站公示。
九、其他事项
1、本次成交供应商将在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官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2、若确定的成交供应商不能履约或出现虚假应标，则限制其三年内不得参与我院的任何药品采购活动。


